七台河市新源废旧物资收购站5000t/a废塑料回收再生颗粒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5月16日，七台河市新源废旧物资收购站根据《七台河市新源废旧物资收购站5000t/a废塑料回收再生颗粒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七台河市新兴区葫芦头沟，主要建设内容：
本工程现有建筑物8座，目前7座位废品库房，1座为人员休息室，本项目利用其中2座库房改造为生产车间、1座库房改造为原料及成品库、1座人员休息室改造为办公室。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7年12月28日，七台河市环境保护局以“七环审〔2017〕41号”审批了《关于七台河市新源废旧物资收购站5000t/a废塑料回收再生颗粒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该项目的开工日期为 2018 年 1 月，投入试运行日期为 2018年 9 月。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906万元，环保投资为73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8.06%。
（4） 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和内容为环评及批复涉及的全部工程内容。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对建设内容进行了部分调整，主要变更内容见表1。
表-1  项目建设内容变动情况一览表
	序号
	环评设计及批复要求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

	1
	生产车间
	2 座一座建筑面积300m2，一座建筑面积为600m2，两座生 产车间内均设一条颗粒生产线,包含扒皮机、粉碎机、甩干机、挤出机等，生产能力为2.1t/h
	利用原有造纸厂库房井装修改造，建设一座建筑面积300m2，一座建筑面积为600m2，两座生产车间内均设一条颗粒生产线，包含扒皮机、粉碎机、甩干机、挤出机等，生产能力为2.1t/h
	利用造纸厂库房井装修改造

	2
	办公室
	建筑面积40m，不设置食堂和宿舍
	利用原造纸厂人员休息室并装 修改造陈办公室，不设置食堂和宿舍
	利用造纸厂人员休息室并装 修改造

	3
	库房
	建筑面积500m2，内含原料库和成品库，原料仓储能力为150t，存放塑料瓶，存储周期为7天；成品仓储能力为120t，存储周期为7天
	利用原造纸厂库房井改造成原料库和成品库，原料仓储能力为150t，存放塑料瓶，存储周期为7天；成品仓储能力为120t，存储周期为7天
	利用造纸厂库房井装修改造


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和《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境保护部办公厅环办[2015]52号）有关规定，本工程无重大变动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该工程基本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的要求进行建设，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
（一）施工期
1、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间场地设废水收集槽收集施工生产废水，废水经沉淀后用于场地压尘。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后由环卫部门送往指定地点处理。
2、 施工扬尘污染控制措施
砂石料统一堆放，对作业面和土堆适当喷水使其保持一定湿度，施工现场设围栏，对堆存的砂粉等建筑材料采取遮盖措施。
3、 噪声控制措施
选用低噪声设备，高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封闭使用。运输车辆在行经居民居住区时，减速慢行，场界噪声满足要求。
4、 固废污染防治措施
建筑垃圾集中收集，及时清运。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定期清运。
（二）运营期
1、废水防治措施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生产废水主要为清洗废水、甩干废水；造粒机内冷却水；清洗废水及甩干废水排入沉淀池，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清洗，不外排；造粒工段冷却水经循环水罐降温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防渗化粪池集中收集后雇佣槽车清运至第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2、废气防治措施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破碎粉尘与挤出废气。
（1）破碎粉尘
项目破碎工段产生粉尘，破碎机配套安装布袋除尘器，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15米高排气筒高空排放。
（2）挤出废气
挤出废气主要是非甲烷总烃，挤出工段设置集气罩收集。通过活性炭吸附净化处理后，在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未被捕集的非甲烷总烃以无组织的形式在车间内逸散，无组织废气经生产车间四角的排风扇逸散到环境空气中。
3、噪声防治措施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扒皮机、粉料机、清洗机、挤出机等设备噪声，采用隔音、消声、隔振等降噪措施，使各种噪声源得到有效的控制。
4、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本项目生活垃圾经统一收集后，定期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进行卫生填埋；治理非甲烷总烃的废活性炭和挤出机机头更换下来的滤网由厂家进行回收；除尘器收集的塑料粉尘作为原料回用；废商标皮和沉淀池池底污泥由建设单位自行清运垃圾填埋场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气监测结论
(1)有组织监测结果分析
监测结果表明：挤压工段产生废气非甲烷总烃的最大排放浓度为5.44mg/m3，破碎工段产生的废气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为5.9mg/m3，以上监测结果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中表2二级标准要求。
本项目活性炭吸附效率为93%；布袋除尘器平均除尘效率为99%。
(2)无组织监测结果分析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表明：该厂厂界下风向废气中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0.236mg/m3，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为0.39mg/m3，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bookmark: _Toc504568292][bookmark: _Toc32223]2、噪声监测结果分析
监测结果表明：该厂厂界北侧噪声昼间最大监测结果为62.2dB（A），夜间最大监测结果为53.6dB（A），厂界北侧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4类区标准要求，厂界东、南、西侧噪声昼间最大监测结果为53.9dB（A），夜间最大监测结果为48.9dB（A），厂界北侧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区标准要求。
3、地下水监测结果分析
地下水监测结果表明：pH值为7.2（无量纲），硝酸盐检测值为16.2mg/L，铁、锰、挥发酚、氰化物、总大肠菌群、细菌总数未检出，耗氧量检测值为2.8mg/L，氟化物检测值为0.18mg/L，硫酸盐检测值为40.7mg/L，氯化物检测值为31.6mg/L，浑浊度检测值为0度，氨氮检测值为0.17mg/L，以上检测结果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五、验收结论
通过对项目的实地踏勘及审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相关资料，结合验收调查报告进行分析，七台河市新源废旧物资收购站5000t/a废塑料回收再生颗粒项目建设过程中未发生重大变动，项目环评及批复所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均已落实到位，较好的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中相关规定和要求，验收工作组认为本项目已达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加强绿化措施。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详见附件。
七台河市新源废旧物资收购站
2022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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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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